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粵 港 保 護 知 識 產 權 合 作 專 責 小 組 第 七 次 會 議  

粵 港 知 識 產 權 交 流 合 作 的 進 展  

 

1. 繼 續 在 粵 巡 迴 舉 辦 「 知 識 產 權 與 中 小 企 業 發 展 」 研 討 會  

 

 爲 提 高 粵 港 兩 地 中 小 企 業 對 保 護 知 識 產 權 的 意 識 和 管 理 能 力 ， 粵 港 雙 方

於 2008 年 3 月 底 聯 合 在 汕 頭 市 舉 辦「 知 識 產 權 與 中 小 企 業 發 展 」研 討 會。

粵 港 兩 地 政 府 知 識 產 權 部 門 代 表 在 研 討 會 上 介 紹 了 內 地 和 香 港 的 知 識 產

權 制 度 和 政 策 ， 兩 地 知 識 產 權 專 家 就 內 地 企 業 進 軍 海 外 市 場 的 知 識 產 權

保 護 、 以 知 識 產 權 創 造 財 富 及 開 拓 內 地 商 機 等 主 題 發 言 。 研 討 會 共 有 超

過 350 人 參 加 。  

 
2. 透 過 宣 傳 教 育 鼓 勵 兩 地 的 企 業 到 對 方 申 請 、 註 冊 知 識 產 權   

 

 廣 東 省 於 2007 年 9 月 推 出 了 香 港 專 利 申 請 的 資 助 辦 法，資 助 廣 東 省 企 事

業 單 位 和 個 人 申 請 包 括 香 港 的 境 外 專 利 。 每 項 獲 授 權 的 香 港 標 準 專 利 ，

均 可 獲 得 人 民 幣 2,000 元 的 資 助 。 香 港 特 區 知 識 產 權 署 將 繼 續 與 廣 東 省

不 同 城 市 的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局 合 辦 商 標 專 題 講 座 ， 介 紹 香 港 特 區 的 知 識 產

權 保 護 概 況 、 商 標 的 註 冊 和 保 護 、 商 標 註 冊 與 公 司 註 冊 的 分 別 等 。 粵 港

雙 方 透 過 不 同 方 法 ， 鼓 勵 企 業 和 公 眾 人 士 分 別 在 兩 地 申 請 註 冊 其 知 識 產

權 。  

 

3.  繼 續 深 入 開 展 粵 港 兩 地 「 正 版 正 貨 承 諾 」 計 劃  

 
 粵 港 雙 方 一 直 致 力 在 兩 地 共 同 推 進 「 正 版 正 貨 承 諾 」 計 劃 。 2008 年 粵 港

雙 方 共 同 製 作 了 全 新 一 輯 「 正 版 正 貨 承 諾 」 計 劃 公 益 廣 告 片 、 海 報 及 相

關 紀 念 品 ， 加 大 對 計 劃 的 宣 傳 效 果 和 支 持 力 度 。 有 關 廣 告 已 於 2008 年 4

月 至 6 月 期 間 在 兩 地 播 放 。 該 公 益 廣 告 相 關 紀 念 品 亦 安 排 在 香 港 及 內 地

的 展 覽 會 和 不 同 宣 傳 渠 道 派 發 ， 藉 以 增 强 消 費 者 對 零 售 商 的 信 心 ， 提 高

零 售 商 的 商 譽 ， 以 及 引 導 消 費 者 購 買 正 版 貨 。  

 

此 外 ， 粵 港 雙 方 已 把 參 與 「 正 版 正 貨 承 諾 」 計 劃 的 商 家 和 企 業 名 單 等 資

料 上 載 至 雙 方 網 站 新 增 設 的 「 粵 港 知 識 產 權 合 作 」 專 欄 ， 藉 以 增 加 活 動

的 透 明 度 及 加 强 管 理 效 果 。  

 

港 方 更 邀 請 了 香 港 的 發 標 貼 機 構 代 表 及 廣 東 省 參 與 計 劃 的 8 個 城 市 代

表 ，共 同 參 與 將 於 2008 年 7 月 19 日 在 香 港 舉 行 的 慶 祝「 正 版 正 貨 承 諾 」

計 劃 成 立 十 周 年 慶 典 ， 以 及 粵 港 雙 方 倡 導 單 位 代 表 的 交 流 活 動 ， 讓 各 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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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 者 分 享 支 持 、 管 理 及 推 廣 計 劃 的 心 得 。  

 

4. 繼 續 開 展 粵 港 兩 地 知 識 產 權 專 業 人 士 的 知 識 產 權 交 流 和 培 訓 計 劃  

 
 2007 年 12 月 ， 由 香 港 特 區 知 識 產 權 署 、 創 新 科 技 署 、 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

監 辦 公 室 、 香 港 多 間 大 學 ， 以 及 香 港 數 碼 港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組 成 的 代

表 團 一 行 19 人，考 察 觀 摩 了 廣 東 省 內 有 關 大 學 及 科 研 機 構 在 技 術 轉 移 及

科 技 研 究 方 面 的 工 作 。2008 年 1 月 ， 廣 東 省 知 識 產 權 局 組 織 省 內 高 校 及

研 究 所 代 表 19 人 訪 港，共 同 探 討 技 術 轉 移 的 空 間、面 對 專 利 授 權 的 挑 戰

及 分 享 成 功 把 專 利 技 術 推 向 市 場 的 經 驗 。 透 過 高 校 及 科 研 機 構 的 交 流 活

動 ， 讓 粵 港 雙 方 的 知 識 產 權 專 業 人 員 對 多 方 面 的 知 識 產 權 保 護 工 作 加 深

了 解 。 詳 盡 的 交 流 情 況 報 告 已 上 載 知 識 產 權 署 網 頁 。  

 
5. 繼 續 完 成 「 粵 港 兩 地 公 司 註 冊 與 註 冊 商 標 的 關 係 與 現 況 」 調 研 報 告   

 
 此 調 研 活 動 的 目 的 是 就 粵 港 兩 地 公 司 註 冊 與 註 册 商 標 的 關 係 與 現 况 ， 調

查 與 研 究 該 類 情 况 的 表 現 形 式 和 原 因 ， 預 計 完 成 調 研 報 告 有 助 了 解 兩 地

的 公 司 註 册 及 商 標 註 册 制 度 ， 雙 方 更 可 就 報 告 內 容 進 一 步 制 定 宣 傳 推 廣

方 案 。  

 
6. 繼 續 「 粵 港 兩 地 知 識 (創 意 )產 業 發 展 現 狀 」 調 查 研 究 ， 藉 以 探 討 如 何 推

動 兩 地 知 識 (創 意 )產 業 發 展  

 
 華 南 理 工 大 學 已 完 成 廣 東 省 方 面 的 研 究 報 告 初 稿 ， 並 將 繼 續 開 展 香 港 特

區 的 知 識 產 業 發 展 現 狀 調 研 。  

 
7. 持 續 推 進 兩 地 民 間 知 識 產 權 機 構 的 交 流  

 
 粵 港 兩 地 政 府 繼 續 發 揮 引 導 作 用 ， 不 斷 推 進 兩 地 知 識 產 權 民 間 組 織 之 間

的 交 流 與 合 作。粵 港 雙 方 將 繼 續 邀 請 兩 地 民 間 組 織，如 香 港 貿 易 發 展 局 、

香 港 工 業 總 會 、 香 港 生 産 力 促 進 局 、 廣 東 專 利 代 理 協 會 、 廣 東 省 知 識 產

權 研 究 會 等 機 構 ， 參 與 在 兩 地 舉 辦 各 類 型 的 講 座 、 研 討 會 ， 藉 以 加 强 彼

此 合 作 和 交 流 。  

 
8. 繼 續 加 強 粵 港 跨 境 知 識 產 權 案 件 協 作 處 理 機 制 ， 促 進 兩 地 共 同 打 擊 跨 境

侵 權 活 動  

 
 粵 港 保 護 知 識 產 權 合 作 專 責 小 組 成 立 後 ， 兩 地 的 知 識 產 權 執 法 單 位 繼 續

致 力 完 善 兩 地 間 的 合 作 機 制，以 聯 手 打 擊 跨 境 侵 權 活 動。粵 港 雙 方 於 2007

年 9 月 20 日 於 廣 州 召 開 了「 進 一 步 加 强 粵 港 知 識 產 權 情 報 分 享 機 制 座 談

會 」， 雙 方 討 論 在 現 有 跨 境 知 識 產 權 案 件 協 作 處 理 機 制 基 礎 上 ，確 立 一 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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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 有 效 及 直 接 的 訊 息 通 報 和 協 查 制 度 。 在 執 法 合 作 方 面 ， 兩 地 海 關 去 年

度 (2007 年 6 月 至 2008 年 5 月 )在 各 陸 路 口 岸 共 舉 行 了 4 次 聯 合 執 法 行

動 ， 共 查 獲 侵 權 案 件 26 宗 ； 雙 方 交 換 了 情 報 訊 息 共 72 條 。  

 

9. 持 續 推 行 知 識 產 權 教 師 交 流 計 劃 ， 以 加 強 中 小 學 知 識 產 權 教 育 交 流  

 
 就 如 何 透 過 學 校 教 育 加 深 學 生 們 對 知 識 產 權 的 認 識 和 尊 重 ， 廣 東 省 知 識

產 權 局 組 織 廣 東 省 中 小 學 知 識 產 權 教 育 試 點 學 校 教 師 等 一 行 6 人 於 2008

年 1 月 赴 港 , 觀 摩 香 港 知 識 產 權 署 舉 辦 的 「 學 校 知 識 產 權 導 師 計 劃 」 培

訓 課 程。是 次 活 動 增 進 了 雙 方 在 中 小 學 知 識 產 權 教 育 方 面 的 交 流 與 溝 通。

 
10. 加 強 企 業 對 知 識 資 本 管 理 概 念 的 認 識  

 

 粵 港 雙 方 分 別 於 2008 年 4 月 和 5 月 在 香 港 和 廣 州 合 辦 「 知 識 資 本 管 理 」

講 座 ， 讓 兩 地 共 250 名 中 小 企 業 、 知 識 產 權 業 界 代 表 和 高 校 生 更 透 徹 了

解 知 識 資 本 管 理 概 念 ， 從 而 更 有 效 管 理 企 業 的 知 識 產 權 。  

  

11. 持 續 推 進 兩 地 知 識 產 權 中 介 服 務 機 構 的 交 流  

 
 粵 港 雙 方 於 2008 年 6 月 在 深 圳 市 舉 辦 了 粵 港 知 識 產 權 中 介 服 務 機 構 圓 桌

會 議 ， 旨 在 提 供 一 個 交 流 平 台 ， 讓 兩 地 知 識 產 權 業 界 人 士 討 論 共 同 關 注

的 問 題 ， 並 探 索 合 作 的 空 間 。 由 於 圓 桌 會 議 反 應 熱 烈 ， 粵 港 雙 方 計 劃 再

次 舉 辦 知 識 產 權 中 介 機 構 交 流 活 動 ， 藉 以 提 升 兩 地 知 識 產 權 專 業 服 務 的

水 平 。  

 
12.  增 設 及 持 續 更 新 「 粵 港 知 識 產 權 合 作 」 專 欄  

 

 粵 港 雙 方 將 不 斷 更 新 、 充 實 在 各 自 網 站 新 增 設 的 「 粵 港 知 識 產 權 合 作 」

專 欄 ， 透 過 網 站 發 放 最 新 的 合 作 資 訊 ， 讓 外 界 更 緊 貼 粵 港 知 識 產 權 合 作

的 動 向 。  

 

13. 利 用 會 展 加 深 企 業 和 公 衆 人 士 對 兩 地 知 識 產 權 制 度 的 認 識  

 

 粵 港 雙 方 一 直 致 力 鼓 勵 企 業 分 別 在 兩 地 申 請 註 册 其 知 識 產 權 。 廣 東 省 知

識 產 權 局 與 香 港 特 區 知 識 產 權 署 共 同 於 2008 年 7 月 初 在 香 港 舉 行 的「 香

港 國 際 專 利 授 權 展 」參 展 ，並 計 劃 於 2008 年 年 底 前 共 同 在 廣 東 省 大 型 的

展 覽 會 參 展 ， 透 過 於 展 覽 場 內 展 示 和 派 發 兩 地 知 識 產 權 制 度 的 資 料 ， 以

及 派 員 在 場 內 爲 企 業 代 表 和 公 衆 人 士 即 時 解 答 申 請 註 册 的 問 題 ， 加 深 企

業 和 公 衆 人 士 對 兩 地 知 識 產 權 註 册 制 度 的 認 識 。  

 


